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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国务院批准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民政部发布）第

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婚

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行，保护婚姻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离婚或复婚，必须依照本办法进

行婚姻登记。 依法履行登记的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第三条 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在农村是乡，民族乡，

镇人民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区人民政府、不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第四条 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

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 ，应

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出具的写明本人出生年月和婚姻状况（未婚、离

婚、丧偶）的证明。离过婚的申请再婚时，还应持离婚证件

。第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了解，对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

规定的，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对不符合婚姻法和

本办法规定的，不予登记，并向当事人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

育。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因受单位或他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

证明时，婚姻登记机关查明确实符合婚姻法和本办法规定的

，也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第六条 申请结婚的男女

双方或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不予登记： （一）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二）非自愿的； （三）已有配偶的

； （四）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 （五）患麻

风病或性病未治愈的。第七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并对子女



抚养和财产处理达成协议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

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申请时，应持居民身份证

或户籍证明和《结婚证》。婚姻登记机关查明情况属实，应

准予登记，发给《离婚证》，收回《结婚证》。 男女一方要

求离婚，或双方要求离婚但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未达成协

议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第八条 离婚后，男女双方自

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复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按照结婚登记程序办

理登记，发给《结婚证》，收回《离婚证》。第九条 申请结

婚、离婚或复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对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

的情况，应职实提供。 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

婚姻法的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

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

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第十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按照档案管理规定，保管好婚姻

登记档案。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婚姻登记档案向丢失《结

婚证》或《离婚证》的当事人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 或 《

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上述两种证明书同>或《离婚证》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婚姻登记机关也可以根据婚姻登记档案向

需要了解情况的公安、司法等机关出具婚姻当事人依法登记

结婚（离婚、复婚）的证明。第十一条 《结婚证》、《离婚

证》、《夫妻关系证明书》、《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的式

样，由民政部统一制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

一印刷. 由县，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加盖印章。 《

结婚证》、 《夫妻关系证明书》须贴男女双方像片，并加盖

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 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结婚证》《



离婚证》或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解除夫妻关系证明

书》时，收取工本费。第十二条 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员，应

由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进行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婚姻

登记员证书的人员担任。 婚姻登记员在办理结婚登记中，如

有依法应准予登记而不给登记或依法不准登记而给予登记的

行为，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婚

姻登记，如果本办法某些规定不适用，可以根据本办法的原

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的具体情况，制订某些变通的或补充

的规定，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和民政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备案。第十四条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的婚姻登记，华侨同国内

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的婚姻登记，分别按照《中国公

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和《华侨同国内公民

、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八０年十一月十

一日发布的 《婚姻登记办法》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